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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税减让使区域内成员相对区域外成员获得了价格优

势， 导致贸易从区域内与区域外之间转移到区域内成员之间； 但原产地规则提高了

区域内成员利用优惠关税的成本， 减少了区域内企业的优势， 从而可能抑制自由贸

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 本文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为例， 利用产品的减税幅度差异

和原产地规则差异， 检验了原产地规则对贸易转移的抑制效应。 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中国产品—国家层面的进口数据， 以日本相同产品的进口作为对照组， 本文通过

倍差估计发现中国对韩国的关税减让使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相对日本从其他国家

的进口减少， 引起了贸易转移效应， 并且原产地规则越严格的产品贸易转移效应越

小。 如果中韩所有产品都采用约束力最小的子目改变规则，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贸易

转移效应将增加 ３７％和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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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根据 Ｖｉｎｅｒ （１９５０） ［１］ 的经典研究， 自由贸易协定 （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ＴＡ） 同时表现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已经得到大量实证研究

的支持， 但无论是基于单个还是多个 ＦＴＡ 的研究， 都未能发现系统的贸易转移效

应。 例如， Ｆｕｋａｏ 等 （２００３） ［２］以及 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Ｚａｒｚｏｓｏ （２０１４） ［３］的研究显

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都没有明显的贸易转移

效应。 Ｓｏｌｏａｇａ和 Ａｌａ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ｂ （２００１） ［４］基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 ５８个国家的研究发现，
在其样本涉及的 ９个 ＦＴＡ中， 只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欧盟存在贸易转移。 Ｍａｇｅｅ
（２００８） ［５］基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 １３３个国家的研究也发现， 贸易创造效应平均比贸易

转移效应大 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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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转移效应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很多。 例如 Ｄａｉ 等 （２０１４） ［６］认为， 将国内贸

易包含在样本中对识别贸易转移效应很重要， 因为贸易不仅从协定成员国与非协定

成员国之间转移到协定成员国之间， 也从成员国国内转移到成员国之间。 Ｃｈｅ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５） ［７］发现， 将那些不太可能引起贸易转移的观测值 （在 ＦＴＡ签订前后成员

国与非成员国之间都没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对） 剔除后， 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

效应相当。 Ｍａｇｅｅ （２０１７） ［８］则认为， 由于相对关税优惠随着各国签订的 ＦＴＡ 数量

增加正逐渐减小，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的最惠国 （ＭＦＮ） 关税都在下降， ＦＴＡ
能够给与成员国相对非成员国的关税优惠正在迅速减小， 因而贸易转移效应也在逐

渐减小。 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可能原因， 即原产地规则对贸易

转移的限制。
为遏制区域外非成员国的产品经区域内税率最低的国家搭便车进入其他成员国

（即所谓贸易偏转）， ＦＴＡ通常会附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ｇｉｎ， ＲｏＯ） 限

制， 要求享受关税优惠的产品必须原产于 ＦＴＡ 成员国或 ＦＴＡ 区域内， 或者区域内

增加值达到一定程度。 ＲｏＯ 在遏制贸易偏转的同时， 也影响了贸易转移效应。 这

种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 主要取决于 ＦＴＡ 运行时间的长短。 短期来看， ＲｏＯ
增加了区域内企业使用 ＦＴＡ 优惠关税的成本， 可能弱化贸易转移效应。 如果企业

的产品满足 ＲｏＯ， 它们需要向原产地签发单位证明其产品满足 ＲｏＯ 并支付一定费

用申请原产地证书； 如果企业的产品不满足 ＲｏＯ， 短期又不能调整生产方式， 那就

无法充分利用其相对区域外企业的关税优惠。 无论如何， ＲｏＯ 都会弱化区域内企

业的相对优势， 抑制贸易转移效应。 长期来看， ＲｏＯ 则可能放大贸易转移效应，
因为一些企业为了满足 ＲｏＯ， 可能会调整中间品进口安排， 将其与区域外之间的中

间品贸易转移到区域内。 由于中韩 ＦＴＡ 签订时间较短， 因此我们认为 ＲｏＯ 可能会

弱化 ＦＴＡ的贸易转移效应。
在国际贸易研究中， ＲｏＯ 向来不是一个主流问题，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难以

量化。 早期有关 Ｒｏ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 例如 Ｊｕ 和 Ｋｒｉｓｈｎａ （２００５） ［９］。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２０００） ［１０］首次对不同产品的 ＲｏＯ进行了分类整理和量化， 此后相关

实证研究得以陆续开展。 现有文献大多研究的是 ＲｏＯ 对贸易创造效应的影响。 例

如，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和 Ｓｕｏｍｉｎｅｎ （２００８） ［１１］基于 １９８１—２００１ 年 １５５ 个国家之间签订

的近 １００个优惠贸易协定， 采用引力模型的估计发现， ＲｏＯ限制程度越大， 双边贸

易越少。 Ｃａｄｏｔ和 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２］采用相同方法， 但将样本限定在东盟国家， 并使用

产品数据替代国家数据， 经估计发现东盟 ＲｏＯ对贸易创造的阻碍等价于 ３ ４％的从

量关税。 韩剑等 （２０１８） ［１３］在企业层面研究了 ＲｏＯ 对 ＦＴＡ 利用率的影响， 发现

ＲｏＯ阻碍了企业利用 ＦＴＡ。
很少有文献研究 ＲｏＯ对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 Ｃｏｎｃｏｎｉ 等 （２０１８） ［１４］是一个例

外， 其考察了 ＲｏＯ对 ＮＡＦＴＡ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 发现最终产品的 ＲｏＯ限制导致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从 ＮＡＦＴＡ区域外进口的中间产品相对于其从区域内进口的

中间产品减少近 ４５％， 也就是说 ＲｏＯ 使生产链从区域外转移到区域内， 放大了贸

易转移效应。 与 Ｃｏｎｃｏｎｉ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结论相反， 本文发现 ＲｏＯ反而弱化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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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转移效应， 主要是因为本文考察的样本期限相对更短。 在 Ｃｏｎｃｏｎｉ等 （２０１８） 的

研究中， 美加自贸协定和 ＮＡＦＴＡ都已实施了一段时间， 企业有足够的时间来根据

ＲｏＯ调整采购安排。 本文的样本年份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距中韩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仅 ２年。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企业还无法及时调整采购策略以适应 ＲｏＯ 要求。
因此， ＲｏＯ阻碍了中国企业从韩国的进口， 弱化了贸易转移效应。

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产品层面的关税和 ＲｏＯ数据， 本文利用产品层面的减税差

异和 ＲｏＯ差异， 估计了 ＲｏＯ 对中韩 ＦＴＡ 贸易转移的影响。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偏

误， 我们参照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１５］及 Ｒｕｓｓ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１６］的倍差估计策略，
选择日本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作为对照组。 日本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期间未签订新的

ＦＴＡ， 日本与韩国之间不是 ＦＴＡ伙伴， 并且日本离韩国比中国离韩国的距离要近，
因此日本是比较理想的对照组。

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 中国对韩国产品进口优惠关税税率降低越多， 中

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减少得越多， 贸易转移效应越大。 第二， 中国对韩国减税导致中

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减少幅度越小， ＲｏＯ限制越严格的产品， ＲｏＯ 对贸易转移效应的

抑制效应越明显。 对于子目改变、 品目改变和章改变三种最常见的 ＲｏＯ， 中国对韩国

关税降低 １％导致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相对参照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分别减少 ４ ２８％、
１ ９４％和 ０ ３６％。 第三， 以 ２０１５年的 ＭＦＮ关税为基准， 中韩 ＦＴＡ在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贸易转移效应分别为 ３３ ５７亿美元和 ７８ ２１亿美元。 如果所有产品都使用限制程

度最低的子目改变规则， 贸易转移效应将在此基础上增加 ３７ ０６％和 ４３ ３２％。

二、 中韩贸易协定

中韩两国分别是亚洲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 两国从 １９９２ 年建交以来贸易往来

就非常密切。 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国， 从 ２０１３年开始韩国

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早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中韩两国经贸部长就在 “东盟

１０＋３” 财长会议上就民间联合研究中韩 ＦＴＡ一事达成协议， 但直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谈

判才正式启动。 经过三年谈判， 双方于 ２０１５年 ２月 ２５日正式签署 ＦＴＡ。 经双方国

内批准后，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０日协定正式生效。
中韩 ＦＴＡ文本附件 ２－Ｂ规定了中国对韩国的关税减让计划， 按ＨＳ２０１２版本 ８位

数产品分类。 根据协定， 中国对 ８ １８１种产品减税， 所有产品共涉及 １５种减税安排。
最主要的安排包括立即免税、 ５年内免税、 １０年内免税、 １５年内免税、 ２０年内免税

及保持不变。 协定生效时， 中国将对 ２０％的产品免税。 协定生效起 １０年内， 中国将

把 ７１％的产品关税降至零。 协定生效起 ２０年以内， 中国将把 ９１％的产品关税降至零。
剩余产品中， 部分暂不减税， 部分分年度按一定比例减税。 详细的减税安排见表 １。

大部分产品都以零关税为最终目标， 但不同产品实现这一目标的速度不同。 截

至 ２０１７年， ８ １８１种产品的平均减税幅度是 ３ ２７％。 其中， ６ ５０２ 种产品的降税小

于 ５％， 只有 ９５５种产品的降税大于 ５％。 从行业分布来看， 如图 １所示， 降税幅度

最大的是海关编码第 １１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其次是第 ２１ 类 （艺术品、 收

藏品及古物）； 降税幅度最小的是第 １０ 类 （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 纸及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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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废碎品； 纸、 纸板及其制品）， 其次是第 １７ 类 （车辆、 航空器、 船舶及有关

运输设备）。

表 １　 《中韩贸易协定》 的中方减税安排

减税安排 产品种类数 （个） 占全部产品比例 （％）
立即减至 ０ １ ６４９ ２０ １６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０ １ ６７９ ２０ ５２
１０年内等比例减至 ０ ２ ５０８ ３０ ６６

１－８年不变， 第 ９年开始 ２年内等比例减至 ０ １ ０ ０１
１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０ １ １０７ １３ ５３

１－１０年不变， 第 １１年开始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０ １ ０ ０１
２０年内等比例减至 ０ ４７１ ５ ７６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８％， 此后不变 １３ ０ １６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１０％， 此后不变 ３１ ０ ３８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１５％， 此后不变 １ ０ ０１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２０％， 此后不变 １０ ０ １２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３０％， 此后不变 １６ ０ ２０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３５％， 此后不变 ５１ ０ ６２
５年内等比例减至 ５０％， 此后不变 ７ ０ ０９

保持不变 ６３６ ７ ７７
总计 ８ １８１ １００ ００

数据来源： 根据 《中韩贸易协定》 附件 ２－Ｂ整理， 产品按 ＨＳ ２０１２版本 ８位数分类。

图 １　 中国对韩国产品的平均关税减让

数据来源： 《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 附件 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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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设计和基本模型

现有关于 ＦＴＡ贸易转移效应的估计大多使用国家加总数据和引力模型， 例如

前文 提 及 的 Ｓｏｌｏａｇａ 和 Ａｌａ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ｂ （ ２００１ ）、 Ｍａｇｅｅ （ ２００８ ） 以 及 Ｙａｎｇ 和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Ｚａｒｚｏｓｏ （２０１４） 等。 这些文献主要利用 ＦＴＡ 成员国在协定生效前后的时

间差异， 以及 ＦＴＡ成员国之间与非 ＦＴＡ成员国之间的截面差异， 忽略了 ＦＴＡ 内不

同产品的减税差异。 虽然近年来的 ＦＴＡ 越来越强调非关税壁垒和边境后壁垒， 但

关税减让仍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许多 ＦＴＡ 都计划在若干年后尽可能实现双边零关

税， 但各种产品的初始关税和减税速度不同， 并且附加的原产地规则也有很大差

异。 这些差异为我们识别 ＦＴＡ的贸易转移效应和原产地规则对贸易转移效应的影

响提供了机会。
Ｃｌａｕｓ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７］最早用产品数据估计了 ＮＡＦＴＡ的贸易转移效应， 其实证模

型以美国从加拿大之外其他国家的进口为因变量， 以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关税为自

变量。 估计显示， 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关税并未显著影响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
因此 ＮＡＦＴＡ不存在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同样采用产品层面数

据， 但引入欧盟作为对比， 以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与欧盟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之比

作为因变量， 其估计发现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认为， 新兴国家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和 ９０年代融入全球分工， 大量出口其有比较优势的简单制造业产品，
而 ＮＡＦＴＡ在这些产品上的优惠关税相对较低， 贸易转移效应可能被新兴国家的出

口增长掩盖。 Ｒｕｓｓ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用相同方法评估了美韩自贸协定的贸易转移

效应。 他们以加拿大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作为对比， 发现美国对韩国的减税使美国从

其他国家的进口显著减少。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以及 Ｒｕｓｓ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的估计

方法实际上类似于双重差分估计。 本文沿用这一方法， 构建如下模型来识别中韩

ＦＴＡ的贸易转移效应：

ｌｎ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ＭＲ
ｊｋ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ｔ ） ＋ γ１ ｌｎ（１ ＋ τ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 γ２ ｌｎ（１ ＋ τＲ
ｊｋｔ）

　 　 　 　 　 　 　 ＋ γ３ ｌｎ（ＹＣｈｉｎａ
ｋｔ ） ＋ γ４ ｌｎ（ＹＲ

ｋｔ） ＋ λｋ ＋ λ ｊｔ ＋ ε ｊｋｔ

其中， 下标 ｊ 、 ｋ 、 ｔ 分别代表韩国之外的其他进口来源国、 产品和年份； 上标

Ｃｈｉｎａ 和 Ｒ 分别代表中国和参照国。 Ｍ 代表进口总额，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ｔ 是中国对韩国 ｋ

产品的 ＦＴＡ优惠关税， τ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是中国对 ｊ国 ｋ产品的实际关税， τＲ

ｊｋｔ 是参照国对 ｊ国 ｋ产
品的实际关税①。 由于一些产品的关税为 ０， 我们对所有关税加 １ 再取对数。 ＹＣｈｉｎａ

ｋｔ

是中国 ｋ 产品的总需求， ＹＲ
ｋｔ 是参照国 ｋ 产品的总需求。 在国家层面的数据中， 通常

用一国 ＧＤＰ 表示总需求。 由于我们没有细分产品层面的国内产出， 因此用产品层

面的进口总额表示总需求。 λｋ 和 λ ｊｔ 是产品固定效应和进口来源国—年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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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和 Ｒｕｓｓ ａｎｄ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使用 ＭＦＮ关税， 但由于样本中包含其他 ＦＴＡ伙伴国和部

分欠发达国家， 我们认为使用实际关税更合理。



用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进口的因素。 λ ｊｔ 可以完全吸收价格指数 Ｐ ｊｔ （包括双边实际汇

率）， 以及双边距离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层面的贸易成本。 对于其他可能随着产

品—国家—年份变化的贸易成本， 我们按 Ｒｏｍａｌｉｓ （ ２００７） 及 Ｒｕｓｓ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的方法， 假设其可以分解为仅随产品变化的部分 λｋ ， 仅随国家—年份变

化的部分 λ ｊｔ ， 以及随机干扰项部分 ε ｊｋｔ 。 在这个模型中， β＾ １ ＞ ０说明中国对韩国的

优惠关税越低， 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越少， 贸易转移效应越明显。
决定估计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照国 Ｒ 的选择。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以欧盟

为参照国， Ｒｕｓｓ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参照国。 本文选择日本

作为参照国， 理由如下： 其一， 日韩两国、 中日两国迄今为止都还没有签订自由贸

易协定； 其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期间日本仅仅新增了两个 ＦＴＡ， 分别是其与澳大利

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的 ＦＴＡ； 其三， 日本距离中国较近， 因此日本从其他国家

进口的运输成本与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运输成本接近。 其四， 日本的进口规模

大， 在样本期间日本是全球仅次于美国、 中国和德国的第四大进口国。 我们的模型

要求参照国在尽可能多的产品上进口。
为识别 ＲｏＯ对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 ＲｏＯ 限制指数与优惠

关税的交互项：

　 ｌｎ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ＭＲ
ｊｋ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ｋｔ ） ＋ β２ ｌｎ（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ｋｔ ） × ＲｏＯ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ｋ

　 　 　 　 ＋ γ１ ｌｎ（１ ＋ τ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 γ２ ｌｎ（１ ＋ τＲ

ｊｋｔ） ＋ γ３ ｌｎ（ＹＣｈｉｎａ
ｋｔ ） ＋ γ４ ｌｎ（ＹＲ

ｋｔ） ＋ λｋ ＋ λ ｊｔ ＋ ε ｊｋｔ

　 　 其中， ＲｏＯ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 代表 ｋ 产品的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由于 ＲｏＯ 仅随产品变

化， 在加入产品固定效应 λｋ 的情况下， 我们无需再将其单独作为解释变量放入模

型。 如果 β＾ ２ ＜ ０， 就说明 ＲｏＯ 限制程度越高， 中韩关税减让使中国从其他国家进

口下降越少。 也就是说， ＲｏＯ 越严格， 贸易转移效应越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Ｍｏｕｌｔｏｎ （１９９０） ［１８］认为， 用个体变量对加总变量做回归时，

普通标准误可能被高估。 本文的因变量是产品—国家—年份层面的进口比例， 关键

自变量是产品—年份层面的关税， 因此我们统一将标准误聚类在产品—年份层面①。

四、 变量和数据

（一） 进口额

中国和参照国 ＨＳ ６ 位数产品—进口来源国层面的进口数据来自于 ＣＥＰＩＩ 的
ＢＡＣＩ数据库②， 产品分类采用 ＨＳ ２０１２ 版本。 另外， 中国和参照国各年产品层面

的需求水平用其进口总额度量， 数据同样来自于 ＢＡＣＩ 数据库。 进口额的单位统一

为当年美元。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和参照国进口额之比， 并且模型加入了国家—
年份固定效应， 因此无需对进口数据进行平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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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将标准误聚类在产品层面， 关键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程度没有明显变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ｐｉｉ．ｆｒ ／ ＣＥＰＩＩ ／ ｅｎ ／ ｂｄｄ＿ ｍｏｄｅｌ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ｉｄ ＝ ３７。



（二） 关税

根据协定， 韩国产品从 ２０１６年开始享受中国给与的优惠关税， ２０１６ 年之前与

其他 ＷＴＯ成员一样使用 ＭＦＮ 关税， 但部分产品可享受 《亚太贸易协定》 的优惠

关税。 中韩 ＦＴＡ的优惠关税有两个来源： 一是根据协定的附件 ２－Ｂ①， 按约定关税

减让方法推算出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优惠关税； 二是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Ｓ） 的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②。 附件 ２－Ｂ中

的减税计划使用 ＨＳ ８位数产品分类， 我们用简单平均方法得到 ＨＳ ６位数的平均关

税。 将两个数据库合并后， ８７％的产品都能够 １ ∶ １ 对应， １２％的产品只出现在附

件 ２－Ｂ， 不到 １％的产品仅出现在 ＴＲＡＩＮＳ。 《亚太贸易协定》 的优惠关税来自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 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分别有 １０８３ 种产品在该优惠范围。 中国对 ＦＴＡ
伙伴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优惠关税、 中国各年的 ＭＦＮ关税都来自 ＴＲＡＩＮＳ 数据库。
将优惠关税和 ＭＦＮ关税合并后， 我们发现部分产品的优惠关税反而高于 ＭＦＮ 关

税。 我们假设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统计错误， 因此用 ＭＦＮ 关税替代优惠关

税。 另外， 日本的 ＭＦＮ关税和优惠关税来自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
（三） 原产地规则

ＦＴＡ中的 ＲｏＯ通常非常繁琐， 不同 ＦＴＡ对 ＲｏＯ有不同的规定， 同一 ＦＴＡ不同

产品的 ＲｏＯ也有较大差异。 根据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２０００） 的整理， ＲｏＯ 可拆解为判

定标准和实施程序两个部分 （图 ２）， 前者进一步分为产品特定规则和制度性管理

规则。 产品特定规则是整个 ＲｏＯ规则中最关键的， 用来判定一种产品是否为原产。
制度性管理规则是对产品特定标准的补充说明。 ＲｏＯ 实施程序则规定了取得原产

地资格的程序、 需要提交的文件以及相关管理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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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原产地规则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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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ｋｏｒｅａ ／ ｋｏｒｅ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ｔａｒｉｆｆ ／ ｔｒａｉｎｓ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ｂｙｈｓ６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ｅｎ。



同一 ＦＴＡ不同产品的原产地实施程序没有区别， 判定标准中的制度性管理规

则也基本相似， 主要差别是产品特定规则。 产品特定规则通常分为完全获得标准和

实质性改变标准， 完全获得要求生产过程不使用任何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是最严格的标准。 实质性改变是指产品在区域内发生实质转变， 通常包括产品归类

改变、 最低区域价值或附加值百分比、 技术标准和特定制造加工程序。 产品归类改

变是指产品从 ＦＴＡ区域外进口到出口发生了海关编码税则变化， 通常分为章 （ＨＳ
２位数） 改变、 目 （ＨＳ ４位数） 改变、 子目 （ＨＳ ６位数） 改变、 税则 （ＨＳ ８－１０位
数） 改变。 最低区域价值或附加值百分比对产品在区域内增值比例进行了限定， 常

见比例有 ４０％和 ６０％等。 技术标准和特定制造加工程序要求产品生产必须包括某个

具体程序。 产品归类改变和最低区域价值百分比是最常用的两种实质改变标准。
中韩 ＦＴＡ对 ＲｏＯ的说明集中在第三章、 附件 ３－Ａ 和附件 ３－Ｂ， 第三章介绍了

制度性管理规则和实施程序。 附件 ３－Ａ列明了 ５ ２０４种产品的特定规则， 主要包括

完全获得、 实质性转变以及两种方式的组合。 实质性转变包括产品归类改变和最低

区域价值成分。 产品归类改变分为子目改变、 品目改变、 章改变， 最低区域价值成

分有 ４０％、 ４５％、 ５０％和 ６０％共 ４种比例。 产品归类改变和区域价值成分还会组合

成新的标准。 例如， 一些产品要求 “品目改变且最低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 ４５％”、
一些产品要求 “品目改变或最低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 ４０％”。 此外， 个别产品会有

例外规定， 例如柑桔属水果 （子目 ２００８３０） 的 ＲｏＯ 为 “章改变， 但从子目

０８０５２０、 ０８０５９０转变来的除外”； 自印复写纸 （子目 ４８１６２０） 的 ＲｏＯ 为 “品目改

变， 但从品目 ４８ ０９ 转变来的除外”。 附件 ３－Ｂ 是与 “第 ３ ３ 条特定货物处理有

关” 的产品列表。 第 ３ ３条主要是对境外加工区的相关说明， 是韩国 ＦＴＡ 的一大

特色， 普遍存在于韩国签订的 ＦＴＡ 中。 该条款规定， 只要 “非原产材料的总价值

不超过申明获得原产资格最终货物 ＦＯＢ 价格的 ４０％， 以及货物生产中使用的缔约

方出口的原产材料价值不低于全部材料价值的 ６０％” “缔约方的出口材料在缔约方

领土之外的地域上完成加工， 并在完成加工后再复出口至该缔约方用于向另一缔约

方出口的货物” 可以被视为原产。 这里的境外加工区仅指韩国在朝鲜半岛设立的

加工区。 对于境外加工的产品， 国际通行规定是将其视为非原产， 因此该条例实际

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境外加工区出口到中国的难度。 根据附件 ３－Ｂ， 一共有 ３１０
种产品适用于境外加工条款。

我们参照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２０００） 的方法， 使用 ＲｏＯ 限制指数来度量 ＲｏＯ 的限

制或严格程度。 该指数的基本设定原则是： ＲｏＯ 按严格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完全

获得、 章改变、 品目改变、 子目改变。 沿用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２０００） 的基本方法， 我

们对子目改变、 品目改变、 章改变和完全获得分别赋值为 ２、 ４、 ６、 ７。 同时， 我

们将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０％、 ４５％、 ５０％、 ６０％分别赋值 ４、 ４ ５、 ５、 ６， 将最低区

域价值成分 ４５％且品目改变、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５０％且品目改变、 最低区域价值

成分 ６０％且品目改变分别赋值为 ５、 ５ ５、 ６ ５。 除此之外， 有四点需要说明： 第

一， 如果一个产品有两种不同的 ＲｏＯ 可选， 我们假设企业选取限制程度更小的原

产地规则， 取其最小值。 例如 ＲｏＯ 为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５０％或章改变的产品，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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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 ＲｏＯ限制指数为 ５。 第二， 部分产品的 ＲｏＯ 存在一定例外情况， 理论上， 这

一般会提升 ＲｏＯ的严格程度， 但例外情况过于复杂， 有的是对某些子目例外， 有

的是对某些品目例外， 因此在基本分析中我们暂不对其进行处理， 稳健分析中再将

那些有例外规定的产品剔除。 第三， 对于完全获得标准可能存在一定争议。 虽然完

全获得在理论上是最严格的标准， 但采用该标准的主要是全球生产分割程度更低且

进口投入比例更小的农产品， 因此 Ｃａｄｏｔ等 （２００６） ［１９］建议对该标准赋值 １而非 ７。
稳健性分析部分会充分考虑这一问题。 第四， 对于适用于境外加工条款的 ３１０ 种产

品， 稳健分析中会将其剔除。
根据我们的统计， 如果不考虑例外情况， 中韩 ＦＴＡ一共对 ５ ２０５种产品设置了

１６种 ＲｏＯ， 详见表 ２。 在所有规则中， 品目改变最常用， 近一半产品使用了该规

则； 其次是完全获得标准， 一共有 １５ ４９％的产品使用了该规则。

表 ２　 中韩 ＦＴＡ的原产地规则

类型 产品数 产品比例 ＲｏＯ限制指数

子目改变 （ＨＳ６位数） ３４４ ６ ６１％ ２
子目改变或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０％ ３４ ０ ６５％ ２
品目改变 （ＨＳ４位数） ２ ５３８ ４８ ７６％ ４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０％ ７４ １ ４２％ ４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０％或品目改变 ５７８ １１ １０％ ４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０％或章改变 ４４２ ８ ４９％ ４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５％或品目改变 ７ ０ １３％ ４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５％ ５５ １ ０６％ ４ ５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５０％ ３２ ０ ６１％ ５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５０％或章改变 ５ ０ １０％ ５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４５％且品目改变 ４ ０ ０８％ ５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５０％且品目改变 ３４ ０ ６５％ ５ ５
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６０％且品目改变 ９ ０ １７％ ６ ５
章改变 （ＨＳ２位数） ２２５ ４ ３２％ ６
章改变或最低区域价值成分 ６０％ １８ ０ ３５％ ６
完全获得 ８０６ １５ ４９％ ７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中韩贸易协定》 附件 ３－Ａ整理。

五、 基本估计结果和稳健分析

（一） 基本估计结果

表 ３列出了基本回归结果。 第 （１）、 （２） 列未考虑 ＲｏＯ ， 第 （３）、 （４） 列加

入 ＲｏＯ 与优惠关税的交互项。 第 （１）、 （３） 列控制了产品固定效应、 出口国固定

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第 （２）、 （４） 列使用出口国—年份固定效应替代出口国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①。 所有模型都加入了中国对各国的实际关税、 日本对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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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一共能估计出 ６０５个来源国—年份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 大部分估计系数都显著， 说明即便我们

用日本作为进口参照国， 中国的进口仍然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



的实际关税、 中国各产品的进口总额、 日本各产品的进口总额作为控制变量。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除日本和韩国外， 中国从 １９５ 个国家进口 ５ １６１ 种产品， 构成 ４４０
３０２个观测值； 但日本只从其中 １７５ 个国家进口 ５ ００１ 种产品， 加入日本作为对照

组使得样本观测值减少到 ２６２ ６９８个。 由于部分产品的关税缺失， 样本观测值进一

步减少到 ２６１ ６６９个。 当我们使用产品固定效应、 出口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时， 估计使用的观测值减少到 ２６２ ２８１个； 当我们使用产品固定效应和出口国—年

份固定效应时， 估计使用的观测值减少到 ２６１ ２３１个。

表 ３　 基本估计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 （１＋ＰＲＦ） １ ６０３∗∗∗ １ ６０３∗∗∗ ４ ５５２∗∗∗ ４ ５７１∗∗∗

（０ ２５４） （０ ２５９） （０ ９４３） （０ ９５８）

ｌｎ （１＋ＰＲＦ） ×ＲｏＯ －０ ７０８∗∗∗ －０ ７１２∗∗∗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６）

ｌｎ （１＋ｔＣｈｉｎａ）
－２ １９９∗∗∗ －２ ２５３∗∗∗ －２ ２０１∗∗∗ －２ ２５６∗∗∗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３） （０ ２４７） （０ ２５３）

ｌｎ （１＋ｔＪａｐａｎ）
－０ ２０２ －０ ２０２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５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０ １５１）

ｌｎ （ＹＣｈｉｎａ） ０ ４２６∗∗∗ ０ ４２５∗∗∗ ０ ４２５∗∗∗ ０ ４２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ｌｎ （ＹＪａｐａｎ）
－０ ３８７∗∗∗ －０ ３８５∗∗∗ －０ ３８７∗∗∗ －０ ３８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否

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国家数 １６９ １６３ １６９ １６３

产品数 ４ ９０１ ４ ９０１ ４ ９０１ ４ ９０１

Ｒ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４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４

样本规模 ２６１ ２８１ ２６１ ２３１ ２６１ ２８１ ２６１ ２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是按产品—年份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第 （１）、 （２） 列显示， 当我们不考虑 ＲｏＯ 的作用时， 优惠关税的系数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并且两种固定效应下得到的估计系数几乎相同。 这说明， 中

国对韩国的优惠关税越高， 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越少。 以第 （２） 列的估计系数

为准， 中国对韩国的优惠关税降低 １％， 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相对日本从相同国

家的进口平均减少 １ ６０％。 这一估计结果与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及 Ｒｕｓｓ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的研究结果相近①。 第 （３）、 （４） 列显示， 考虑 ＲｏＯ 的限制作用后， 优惠

关税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并且优惠关税与 ＲｏＯ 限制指数的交互项显著为负。 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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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０７） 对 ＮＡＦＴＡ的评估发现， 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每降低 １％， 美国从其他国家的

进口减少 ０ ０６％－１ ３８％； Ｒｕｓｓ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对美韩 ＦＴＡ 的评估发现， 美国对韩国的关税每降低 １％，
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减少 ０ ７８％－１ １７％。



明， ＲｏＯ 限制指数越高， 中国对韩国降税导致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下降越少， 中

韩关税降低引致的贸易转移效应越小。 ＲｏＯ 限制指数每增加 １ 个单位， 优惠关税的

贸易转移效应减少 ０ ７１％。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基本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τ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实际税率越高， 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越少。 ＹＣｈｉｎａ

ｋｔ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 ＹＲ
ｋ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中国和日本的需求水平与两国从各国的

进口成正比。 唯一例外的是， τＪａｐａｎ
ｊｋｔ 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不显著。 理论上， 其估计系

数应该显著为正， 这很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实际关税税率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 并且

在产品、 国家和年份层面上差异不大， 以至于我们没有足够信息来识别日本关税税

率变化对其进口的影响。
ＲｏＯ 对贸易转移效应的抑制作用不仅在统计上显著， 在经济上也是重要的。 以

第 （４） 列的估计系数为准， 当 ＲｏＯ 限制指数分别取 ２、 ４、 ４ ５、 ５、 ６、 ６ ５、 ７
时， 中国对韩国优惠税率降低 １％， 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相对于日本从其他国家进

口减少 ３ １５％ （０ ５４）、 １ ７２％ （０ ２６）、 １ ３７％ （０ ２８）、 １ ０１％ （０ ３３）、 ０ ３０％
（０ ５１）、 －０ ０６％ （０ ６１）、 －０ ４１％ （０ ７１）①。 可见， 当 ＲｏＯ 限制指数为 ６、 ６ ５
或 ７时， 中国对韩国的关税减让几乎对贸易转移效应没有影响。

（二） 稳健分析

１ 更多的控制变量

我们进一步考虑基本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 尤其是那些与 ＲｏＯ 相

关的因素。 首先， 参照 Ｒｕｓｓ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我们考虑中间品和消费品对关税

减让的反应差异。 中间品贸易关系通常比消费品的贸易关系更稳定， 前者对关税减

让的反应可能更慢或更小， 因为中间品通常比消费品的专用化程度更高， 企业若要

更换供应商通常需要更大的调整成本。 如果中韩 ＦＴＡ 对中间品设置更严格的原产

地规则， 那我们可能错误地估计原产地规则对贸易转移的限制作用。 为避免这一可

能的遗漏变量偏误，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中间品与 ＰＲＦ 的交互项。 我们采用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ＥＣ） 的方法来识别中间产品， 也就是将 ＢＥＣ 代码为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的产品认定为中间产品， 同时我们使用联合国统计部

门的对应方法将 ＢＥＣ 分类转换为 ＨＳ２０１２ 分类。 表 ４ 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ＰＲＦ 和中间品分类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与 Ｒｕｓｓ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的估计结果不同， 后者发现中间品的贸易转移效应更小。 重要的是，
ＰＲＦ ×ＲｏＯ 的估计系数并没有明显变化。

基于类似的逻辑， 第 （２） 列进一步考虑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于估计结果的可

能影响。 对于那些密集进口中间投入的产品， 即使 ＲｏＯ 限制指数很低， 原产地规

则的实际约束力可能很大； 对于那些非密集进口中间投入的产品， 即使 ＲｏＯ 限制

指数很高， ＲｏＯ 的实际约束力可能很小。 考虑到这一问题，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

ＰＲＦ 、 ＲｏＯ 与韩国产品进口中间投入密集程度的交互项。 我们用韩国各产品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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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标准误。



增加值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来衡量进口中间投入密集程度， 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的 ＷＩＯＴ ２０１６版本①， 以 ２０１４年为准。
使用该数据， 我们计算了 ２０１４年韩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 Ｒｅｖ ４所有两位数

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比例②， 然后使用联合国的 ＩＳＩＣ－ＣＰＣｖ２对接表和 ＣＰＣｖ２－ＨＳ２００７
对接表将 ＩＳＩＣ行业对接到 ＨＳ２０１２③。 理论上， 韩国国内增加值出口比例越高， 受

到的 ＲｏＯ 实际约束越小， ＲｏＯ 的贸易转移效应越大， 但第 （２） 列的估计显示，
ＰＲＦ × ＲｏＯ × ｖａ 的估计系数虽然大于 ０， 但并不显著。

表 ４　 稳健检验： 更多的控制变量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加入中间产品 加入增加值 加入 ＨＨＩ 加入差异化产品 加入 ＲＣＡ

ｌｎ （１＋ＰＲＦ） ３ ９６５∗∗∗ ４ ３３２∗∗∗ ４ ９２５∗∗∗ ３ ８７４∗∗∗ 　 ４ ２２７∗∗∗

（１ ０１９） （１ ００４） （１ ０３６） （１ ２２０） （１ ０１３）

ｌｎ（１＋ＰＲＦ）×ＲｏＯ －０ ５７９∗∗ －０ ７４１∗∗ －０ ４７０∗ －０ ５５０∗∗ －０ ４７８∗

（０ ２４２） （０ ３０４） （０ ２４３） （０ ２５１） （０ ２５１）

ｌｎ（１＋ＰＲ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０ ４９３
（０ ４４４）

ｌｎ（１＋ＰＲＦ）×ｌｎ（ＲｏＯ）×ｖａ ０ ４８０
（０ ６６８）

ｌｎ（１＋ＰＲＦ）×ＨＨＩ －４ ３５２∗∗∗

（１ ４８０）

ｌｎ（１＋ＰＲＦ）×ｄｉｆｆ ０ ２６３
（０ ５２５）

ｌｎ（１＋ＰＲＦ）×ＲＣＡ ０ ２１８∗

（０ １３２）
Ｒ２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８

样本规模 ２４０ １５３ ２４０ ９９３ ２４０ ９８０ ２４０ ９９３ ２４０ ９９３

注： 所有模型都加入了产品固定效应和国家—年份固定效应， 以及中国对各国的实际关税、 日本对各国的实
际关税、 中国各产品的进口总额、 日本各产品的进口总额作为控制变量， 下表同。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市场竞争程度， 竞争越激烈的产品对减税的反应越大。 当中

国对韩国产品减税后， 在那些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贸易转移效应可能更明显。 表 ４

第 （３） 列使用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ｋ ＝∑ ｋ
（Ｍ ｊｋ ／ Ｍｋ）

２
） 来度量市场竞争程度， 赫芬

达尔指数用 ２０１４年中国的进口数据来计算。 如第 （３） 列所示， ＰＲＦ 和 ＨＨＩ的交互

项仅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 ＨＨＩ 越小 （竞争越激烈） 的产品市场中， 中国对

韩国减税所引起的贸易转移效应越大。 第 （４） 列使用 Ｒａｕｃｈ 的差异化产品分类来

度量竞争程度， 我们以保守分类为准， ｄｉｆｆ ＝ １表示差异化产品， ｄｉｆｆ ＝ ０表示同质化

产品 （即在有组织的商品交易所交易的产品以及价格定期在某个专业贸易出版物

上发布的产品）。 通常来说， 同质化产品的市场竞争更激烈， 但第 （４） 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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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ｉｏｄ．ｏｒｇ ／ ｈｏｍｅ。
我们用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ｃｏｎ。



ＰＲＦ 与 ｄｉｆｆ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考虑到中韩两国进行 ＦＴＡ谈判时， 中国可能对韩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设置更

严格的原产地规则①， 而减税之后韩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能在中国市场有更大的

竞争力， 因此韩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可能是潜在的遗漏变量。 第 （５） 列加入 ＲｏＯ
与韩国产品比较优势指数的交互项， 其估计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重要的是，
在我们加入不同控制变量后， 优惠关税及其和 ＲｏＯ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都没有显著

变化， 说明估计结果稳健。
２ 变量度量问题

首先要讨论的是实际税率的度量问题。 根据中国海关要求， 国外产品进入中国

不仅要缴纳关税， 还要缴纳进口增值税。 虽然进口增值税可以抵扣， 但进口产品在

中国市场销售仍要缴纳增值税。 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实际上可以近似度量进口产

品在中国市场销售时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在度量实际进口税率时， 有必要在进口关

税的基础上加上进口增值税率。 各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提供了

ＨＳ １０ 位数的进口增值税率， 我们使用简单平均得到 ＨＳ ６ 位数的进口增值税率。
绝大部分产品的进口增值税率为 １７％， 少部分产品的进口增值税率为 １３％或 ０， 并

且基本不随年份变化。 我们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的方法计算

实际税率 （进口关税税率＋增值税率＋进口关税税率×增值税率）。 表 ５ 的第 （１）
列显示， 当我们使用实际税率作为解释变量时， 实际税率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 实际税率与原产地规则的交互项依然显著为负。 第 （２） 列考虑到中国对一些

非ＷＴＯ成员征收普通关税而非 ＭＦＮ关税， 这可能导致双边实际关税度量有误， 因

此将这些国家从样本中剔除。 样本期间中国一共从 ２９个非ＷＴＯ成员国进口， 剔除

这些国家后， 关键变量的估计系数没有明显变化。
其次是 ＲｏＯ 的度量问题。 第四部分曾指出， 部分产品的 ＲｏＯ 存在例外， 忽略例

外情况可能会低估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由于不同产品例外说明差异很大， 因此很难直

接对 ＲｏＯ 进行修正。 在所有产品中， 共有 ４８８种产品包含例外情况， 所占比例并不高，
因此我们将这些产品从样本中全部剔除， 以解决度量偏差问题。 如表 ５第 （３） 列所示，
剔除这些产品后， 优惠关税及其和 ＲｏＯ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仍然没有明显变化。 基于同

样的考虑， 第 （４） 列则剔除了附件 ３－Ｂ 中满足境外加工条款的 ３１０种产品， 第 （５）
列剔除了原产地规则为完全获得的产品， 估计结果同样没有明显差异。

表 ５第 （６） 列和第 （７） 列在第 （２） — （５） 列的基础上， 即剔除非 ＷＴＯ
成员， 以及原产地规则有例外情况的、 附件 ３－Ｂ 包含的、 完全获得型的产品， 同

时进一步仅保留 ＲｏＯ 为子目改变、 品目改变或章改变的产品。 对于其他更复杂类

型的 ＲｏＯ ， 我们的赋值可能存在偏差， 但以上 ３ 种 ＲｏＯ 的限制程度相对明确。 第

（５） 列仍采用赋值方法来度量 ＲｏＯ ， 估计结果显示优惠关税及其与 ＲｏＯ 的交互项

仍显著为负。 第 （６） 列则直接以子目改变为基准， 加入品目改变和章改变两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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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双方基于对方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博弈的结果。



拟变量与优惠关税的交互项， 估计结果显示品目改变与优惠关税的交互项、 章改变

与优惠关税的交互项都显著为负， 并依次减小， 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一致。 根据估计

系数大小， 当原产地规则分别是子目改变、 品目改变和章改变时， 优惠关税增加

１％导致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额相对日本从其他国家进口额减少 ４ ２８％、 １ ９４％
和 ０ ３６％。

表 ５　 稳健检验： 变量度量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考虑
增值税

剔除非
ＷＴＯ成员

剔除有例外
情况的 ＲｏＯ

剔除附件
３－Ｂ

剔除完全
获得

仅保留产品
归类改变型
ＲｏＯ

仅保留产品
归类改变型
ＲｏＯ

ｌｎ （１＋ＰＲＦ） 　 ０ ８６６∗∗∗ 　 ４ ６６８∗∗∗ 　 ４ １９２∗∗∗ 　 ４ ９０７∗∗∗ 　 ４ ９７４∗∗∗ 　 ６ ０８６∗∗∗ 　 ４ ２８１∗∗∗

（０ １９２） （０ ９９２） （０ ９６７） （１ ０１６） （１ ３１２） （１ ３８９） （０ ８７７）

ｌｎ（１＋ＰＲＦ）×ＲｏＯ －０ １２４∗∗∗ －０ ７４８∗∗∗ －０ ６８２∗∗∗ －０ ７６０∗∗∗ －０ ８２３∗∗ －１ ０２１∗∗∗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６） （０ ２２７） （０ ２３６） （０ ３２９） （０ ３４１）

ｌｎ（１＋ＰＲＦ）×ＣＴＨ －２ ３４３∗∗∗

（０ ８９７）

ｌｎ（１＋ＰＲＦ）×ＣＣ －３ ９１８∗∗∗

（１ ４１３）
Ｒ２ ０ ２６４ ０ ２６５ ０ ２６６ ０ ２５６ ０ ２５６ ０ ２０４ ０ ２０４

样本规模 ２６１ ０９６ ２５２ ６５２ ２４３ ５８８ ２２１ ６５１ ２４４ ９７０ １２６ ８５１ １２６ ８５１

３ 其他稳健分析

表 ６对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稳健分析。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考虑了进口数据为 ０的问题， 也就是关税和原产地规则对进口扩展边际的影响。 关

税变化可能不仅影响已进口产品的进口额， 也会促进未进口产品开始进口或导致已进

口产品停止进口。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进口额之比的对数， 前面的估计将中国进口为 ０
或日本进口为 ０的观测值全部剔除。 第 （１） 列以 ｌｎ［（１ ＋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ＭＲ
ｊｋｔ］ 为被解释变

量， 也就是将中国进口额为 ０的观测值放入样本， 这使得样本观测值个数相对表 ３第
（４） 列增加了 ２０％左右。 第 （２） 列则以 ｌｎ［（１ ＋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 （１ ＋ ＭＲ
ｊｋｔ）］ 作为被解释变

量， 也就是将中国进口为 ０或日本进口额为 ０的观测值全部放入样本， 这使得观测值

个数大幅增加近 ５倍。 估计结果显示， 与表 ３第 （４） 列的结果相比， 考虑零贸易并

没有明显改变估计结果。
第 （３） 列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与中国或日本签订 ＦＴＡ 的国家从样本中剔除， 包

括澳大利亚、 蒙古共和国、 智利、 哥斯达黎加、 柬埔寨和秘鲁。 第 （３） 列显示，
剔除这些国家对估计结果并没有明显影响。 第 （４） 列则考虑了 ２０１６ 年末爆发的

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可能的冲击。 ２０１６年 ９ 月 ３０ 日， 韩国国防部将乐天集团的星

州高尔夫球场定为萨德防御系统的最终部署地点， 对中国国防安全造成威胁， 引发

中国政府和民众不满， 中韩经贸关系有所波动。 考虑到萨德事件可能导致中国从韩

国进口减少， 我们将 ２０１７年数据从样本中剔除。 剔除之后， ＰＲＦ 和 ＰＲＦ × ＲｏＯ 的

交互项估计系数仍然没有明显变化。 第 （５） 列则使用产品—出口国固定效应取代

产品固定效应， 这也没有对估计结果造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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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稳健检验： 其他问题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仅考虑中国
的零进口

同时考虑中国和
日本的零进口

剔除其他
ＦＴＡ伙伴

剔除 ２０１７年 加入产品—
出口国固定效应

ｌｎ （１＋ＰＲＦ） 　 ３ ６５７∗∗∗ 　 ２ ４３７∗∗∗ 　 ４ ７０１∗∗∗ 　 ４ ５４６∗∗∗ 　 ３ １７２∗∗∗

（０ ８１１） （０ ７６７） （０ ９６７） （１ １８３） （０ ９３６）

ｌｎ（１＋ＰＲＦ）×ＲｏＯ －０ ５１４∗∗∗ －０ ３８３∗∗ －０ ７０１∗∗∗ －０ ６４６∗∗ －０ ５０８∗∗

（０ １８１） （０ １７７） （０ ２２６） （０ ２７８） （０ ２１３）

Ｒ２ ０ ４６５ ０ ４１５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９ ０ ８０８

样本规模 ３５７ ５０６ ５３４ ２３７ ２４６ ０８５ １９７ ８２７ ２４１ ２９８

注： （１） — （４） 列加入了产品固定效应， 第 （５） 列加入了产品—出口国固定效应。

六、 原产地规则与贸易转移效应的实际大小

为了计算中韩 ＦＴＡ的实际贸易转移效应， 我们参照 Ｒｕｓｓ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 （２０１９），
将 ＭＲ

ｊｋｔ 放在回归模型的右边， 估计如下模型：
ｌｎ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ｔ ） ＋ γ１ ｌｎ（１ ＋ τ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 γ２ ｌｎ（１ ＋ τＲ
ｊｋｔ）

　 　 　 　 ＋ γ３ ｌｎ（ＹＣｈｉｎａ
ｋｔ ） ＋ γ４ ｌｎ（ＹＲ

ｋｔ） ＋ γ５ ｌｎＭＲ
ｊｋｔ ＋ λｋ ＋ λ ｊｔ ＋ ε ｊｋｔ

表 ７列出了估计结果， 与表 ３ 的估计结果相差不大。 根据估计结果， 我们以

２０１５年的 ＭＦＮ关税为基准， 可以计算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贸易转移效应的实际大小。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与日本从其他

国家的进口之比相对 ２０１５年的变化为：

ｌｎ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 ２０１５

＝ β＾ １ ｌｎ
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ｔ

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 ２０１５

根据上式， 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产品—出口国—年份层面的实际贸易转移

效应：

ＴＤＣｈｉｎａ
ｊｋｔ ＝

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ｔ

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 ２０１５

æ

è
ç

ö

ø
÷

β^１

－ １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 ２０１５

将产品—出口国—年份层面的贸易转移效应加总到年份层面， 就可以得到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总贸易转移效应：

ＴＤｔ ＝∑ ｊｋ

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ｔ

１ ＋ ＰＲＦ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ｋ， ２０１５

æ

è
ç

ö

ø
÷

β^１

－ １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ＭＣｈｉｎａ

ｊｋ， ２０１５

以表 ７第 （１） 列优惠关税的估计系数 ２ ４３０ 为准， 可以计算出总贸易转移效

应分别为 ３３ ５７亿美元和 ７８ ２１亿美元。 同时， 根据第 （２） 列的估计系数， 可以

计算 ＲｏＯ 指数取不同值时的贸易转移效应。 当所有产品的 ＲｏＯ 限制指数都为 ４时，
β＾ １ ＝ ２ ５４，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总贸易转移效应分别为 ３４ ８４ 亿美元和 ８１ ４７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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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当所有产品的 ＲｏＯ 限制指数都为 ２时， 即都采用约束最小的子目改变规则时，
β＾ １ ＝ ３ ７９，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的总贸易转移效应分别为 ４７ ７５亿美元和 １１６ ７６亿美

元。 也就是说， 当 ＲｏＯ 指数从 ４减小到 ２， 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韩 ＦＴＡ 的贸易转移

效应将分别增加 ３７ ０６％和 ４３ ３２％。

表 ７　 以中国进口额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项目 （１） （２）

ｌｎ （１＋ＰＲＦ） ２ ４３０∗∗∗ ５ ０４８∗∗∗

（０ ２４１） （０ ８５８）

ｌｎ （１＋ＰＲＦ） ×ＲｏＯ
－０ ６２８∗∗∗

（０ ２０１）

Ｎ ２６１ ２４１ ２６１ ２４１

Ｒ２ ０ ５６３ ０ ５６３

七、 结　 论

本文以中韩 ＦＴＡ为例研究了原产地规则在短期内对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 我

们的研究发现， 中国对韩国的关税减让提高了韩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但原

产地规则增加了韩国企业利用优惠关税的成本， 减小了中韩 ＦＴＡ 的贸易转移效应。
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学术界对贸易转移效应的争论。 之所以现有研究未能发现显著

的贸易转移效应， 可能是因为它们忽视了原产地规则限制。 当然， 我们的发现有待

使用其他 ＦＴＡ进行更多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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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ＤＡＩ Ｍ， ＹＯＴＯＶ Ｙ Ｖ， ＺＹＬＫＩＮ 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４， １２２ （２）： ３２１－３２５

［７］ ＣＨＥＯＮＧ Ｊ， ＫＷＡＫ Ｄ Ｗ， ＴＡＮＧ Ｋ Ｋ Ｉｔ ｉｓ Ｍｕｃｈ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Ｎｅ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Ｊ］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５， ３８ （１１）： １７９５－１８０８

［８］ ＭＡＧＥＥ Ｃ Ｓ Ｐ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Ｊ］ ． Ｋｙｋｌｏｓ， ２０１７， ７０ （２）： ２７８－３０５

［９］ ＪＵ Ｊ，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Ｋ Ｆｉｒ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３８ （１）： ２９０－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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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Ａ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００， ３４ （１） 
［１１］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Ａ， ＳＵＯＭＩＮＥＮ Ｋ．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Ｃ］ ／ ／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

ＡＬ Ａ， ＳＵＯＭＩＮＥＮ Ｋ ｅｄ．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８： １６１－２１９．

［１２］ ＣＡＤＯＴ Ｏ， ＩＮＧ Ｌ Ｙ Ｈ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 ＡＳＥＡＮ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 Ｊ］ ．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６， １５
（３）： １１５－１３４

［１３］ 韩剑， 岳文， 刘硕  异质性企业、 使用成本与自贸协定利用率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１１）： １６５－１８１
［１４］ ＣＯＮＣＯＮＩ Ｐ， ＧＡＲＣÍＡ－ＳＡＮＴＡＮＡ Ｍ， ＰＵＣＣＩＯ Ｌ， ｅｔ ａｌ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ｏ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１０８ （８）： ２３３５－２３６５
［１５］ ＲＯＭＡＬＩＳ， ＮＡＦＴＡｓ Ｊ， ＣＵＳＦＴＡ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８９ （３）： ４１６－４３５
［１６］ ＲＵＳＳ Ｋ Ｎ， ＳＷＥＮＳＯＮ Ｄ 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Ｕ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２０１９， ５２： ２２－３１
［１７］ ＣＬＡＵＳＩＮＧ Ｋ Ａ Ｔｒａ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ａ－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１， ３４ （３）： ６７７－６９６
［１８］ ＭＯＵＬＴＯＮ Ｂ Ｒ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ｉｔｆａｌｌ ｉ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Ｕｎｉｔ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０， ７２ （２）： ３３４－３３８
［１９］ ＣＡＤＯＴ Ｏ， ＣＡＲＲＥＲＥ Ｃ， ＤＥ ＭＥＬＯ Ｊ，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 ５ （２）： １９９－２２４

（责任编辑　 白　 光）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ＦＴＡ
ＷＵ Ｘｉａｏｋａｎｇ　 ＹＵ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ＴＡ ｍａｋ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ｅｎｊｏｙ ｐｒｉｃ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ｉｎｓｉｄ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ａｒｉｆｆ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ＦＴＡ， ｓｏ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ＦＴ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ａｒｉｆｆ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７，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ａｒｉ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ｓ ｉｍ⁃
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 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Ｉｆ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ＦＴＡ ｈ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ＣＴＨ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ｓｕｂｈ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ｏｕｌ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３７％ ａｎｄ ４３％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７．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Ｆ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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